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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為人，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而有所區別。

―《世界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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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駕車夢
■ 法務部調查局專門委員　陳能鏡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甫於 9月26日發布敕

令，允許沙國婦女駕車，確定於 2018 年

6月 24日執行此項充滿歷史意義的人權

改革命令。但其婦女未經父、兄或兒子監

護人之同意及陪同，仍不得結婚、出國、

銀行開戶等，沙國女權運動仍有很長一

段路要走。

婦女自駕是人性請求

沙烏地阿拉伯為世界上唯一不准婦女

駕車的國家，其女性 27年前首次公開爭取
駕車權。1990年 7月，伊拉克總統海珊揮
軍入侵科威特，科國王室成員及平民百姓

紛紛自駕逃往沙國避難；另一方面，伊拉

克軍隊仍駐守科境，似有意隨時繼續南攻

沙烏地。10月，沙國報紙開始出現多篇報
導，引述沙烏地婦女擔心一旦海珊入侵沙

國，她們無法如同科威特婦女將子女載送

至安全避難所。10月 26日，47位沙國婦女
先由外勞司機載至首都利雅德市區某大型

超市廣場，再由其中二十餘位有國際駕照

者駕車，載其餘婦女遊行，爭取女性駕車

權，但被制服警察及宗教警察攔阻，並帶

入警局拘留一天後釋放，沒收其護照，部

分示威者甚至失去大學教職或醫生資格。

沙烏地

當時，現任沙國國王之沙爾曼親王為

利雅德省總督，事發當日隨即召集宗教學

者及法律專家，諮詢本案處理方式。因古

蘭經中並未禁止婦女駕車，加之沙國現行

法規承認國際駕照，警方只得釋放這批婦

女。但沙國伊斯蘭教大法官 Abdul Aziz 
Bin Baz發表一篇關於婦女駕車的
解釋令，謂婦女駕車將助長

社會墮落、鼓勵兩性雜處及

通姦，此後沙爾曼親王也

不再談論婦女駕車之事。

2011年「阿拉伯之
春」民主浪潮席捲北

非及中東，再度激起

沙國婦女爭取駕車

權的熱情，她們

以「教我如何駕

車，我才能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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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漫畫家 Carlos Latuff於 2011年為沙國婦女爭取駕車權
繪製的作品。（Photo Credit: Carlos Latuff）

婦女駕車權運動領導人 Manal Al-Sharif於 YouTube上傳自駕
影片，隨後該影片即遭刪除，此為網友後續上傳影片畫

面。（Photo Cred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b2HU_
RS98）

為訴求，鼓勵沙國婦女於 6月
17日當天勇敢將自駕影片上傳
YouTube或臉書，當時有 70位沙
國婦女將自駕影片上傳，包括此次運

動領導人 Manal Al-Sharif。

2013年，
沙國婦女再

一次提出准

予女性駕車

的請願，但不

主張發動大

規模遊行，改

透過網路說

明沙國法律

其實並未禁

止女性駕車，

古蘭經上亦

未發現有任

何不同意之處，以爭取全民支持及國際聲

援，請求支持者在 www.oct26driving.com上
簽名，或上傳沙國婦女自駕影片，要求沙

國當局撤除禁止女性駕車禁令，但此次請

願運動亦未製造太多的漣漪，網站也已被

惡意覆蓋。

2014年 10月間，沙國婦女 Loujain Al-
Hathloul持阿聯大公國核發駕照，欲駕車
自阿聯入境沙國，但在邊境遭擋，護照被

沒收，事後該女將全程影片上傳推特及

YouTube，吸引 80萬以上的人點閱，並有
三千餘人在 YouTube留言，引起沙國當局
不滿，最後被關了 73天。

王室對婦女自駕的看法

沙烏地係保守王國，國王或王儲對社

會運動的看法及反應，決定該運動的成敗。

沙爾曼國王及其前任阿布都拉故王均屬較

開明王室成員；據說，阿布都拉親王 2005
年即位後，曾一度想同意女性駕車，並計

畫先行允許外國籍婦女及本國籍的醫生或

年滿 35歲婦女駕車，但經民調後，居然發
現有 85%沙國人不支持。自此之後，阿布

都拉國王也不再提此構想。

一本紀錄沙國婦女爭取駕車權的

書，由 Manal Al-Sharif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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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中東地區最大私有媒體
集團 MBC曾透過推特進行民調，發現 78%
的回答者反對沙烏地女性駕車。沙國年僅

32歲的王儲穆罕默德親王同年接受彭博社
記者訪問時，對沙國婦女駕車權議題答稱，

沙烏地對女性駕車尚未準備妥當，並解釋，

婦女駕車不是宗教議題，而是社群接受或

拒絕的問題。

今年 5月阿布都拉故王的兒子 Faisal親
王在接受民營電視台訪問時則言，毫無疑

問婦女將可以駕車，且將引領社會，為沙

國允許婦女駕車釋放風向球。

ON SAUDI ARABIA

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 Karen Elliott 
House，1970年代起曾多次造訪沙烏地，
2006年退休後，花了 5年時間，親自訪談
沙國各階層人士，上至握有實權親王，下

至販夫走卒，也曾在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家

庭「Home Stay」，了解他（她）們真正的
想法、看法與實際作為，之後於 2013年出
版「ON SAUDI ARABIA」一書。

Karen在書中寫到，沙烏地女性傳統角
色充滿矛盾，因為伊斯蘭教始祖穆罕默德

曾說，母親是男人一生中最尊敬的人，那

沙烏地應是典型母系社會。事實上，沙國

的婦女地位一直受到質疑，依據「世界經

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的年
度兩性平權差異指數報告，沙國一向是高

收入國家中兩性最不平權的國家。

沙國婦女地位低落的原因，答案不只

在宗教及法律，更應反思傳統。傳統上，

男性最重要責任是保護家庭聲譽，最有效

的方法是將女性藏在家中，致使沙烏地婦

女患有「斯德哥爾摩症」，對加害者產生

情感，幫助加害人脫罪，甚至反抗政府營

救的努力，沙烏地婦女接受了、也習慣了

「被駕馭」的角色。

傳統蒙面可能是最重要因素

據我國前醫療團一位護士描述，沙烏

地婦女求診時，不管我國醫生如何解釋須

觀察顏面，就是不肯撩起那薄薄一片黑

紗，但若要檢查乳房，她會毫不猶豫地鬆

鈕扣、解內衣。這則故事說明遮臉對沙烏

地婦女是非常嚴肅的傳統，一時無法重大

改變或廢除。據調查，沙國只有 1%的女
性同意不帶面紗而與男性一起上班，此種

習慣成自然，減弱女性爭取解放及權益的

動力與決心。

古蘭經只要求婦女要遮起「羞體」，

至於何謂羞體？根據其歷史背景、區域環

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解釋，一般而言，

地中海沿岸的突尼西亞、敘利亞、黎巴嫩

等國穆斯林婦女較不遮臉，屬於較傳統保

守的海灣國家，如沙烏地、巴林、卡達等

國，婦女外出較常遮臉，其中又以沙烏地

為最。

面紗再薄、再透明，都會影響視線，

戴面紗開車確有其安全顧慮，特別是沙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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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開車速度極快；面紗與拖地的寬鬆罩袍，

均會影響女性駕駛的操作靈活度，特別是

緊急狀況的反應與處理，徒增肇事率。為

了要給駕駛人安全用路環境，婦女不應戴

面紗、穿長袍開車，若婦女不戴面紗又不

須穿長袍，在沙國卻不容易得到保守宗教

學者及團體的支持。

結論

改革最大阻力來自既得利益者，沙

國紹德王室（Al-Saud）為統一建國，與伊
斯蘭教遜尼派中的保守支派瓦哈比（Al-
Wahhabism）合作，採相互依存策略，建立
一個類政教合一的保守王國；王室中開明

革新派雖有意改革，但是社會改革常涉及

各方利益，因而遭到保守宗教團體及學者

的反撲，沙烏地婦女自駕運動的最大阻力

即是這些宗教團體與個人。

此次沙國王室同意女性駕車，為防範

反撲，沙國政府一方面透過外交部的官方

推特公布國王敕令，另一方面由沙國駐美

大使同步召開記者會，企圖挾外國支持以

壓制國內的可能反抗。但其企圖以同意婦

駕，改善沙爾曼國王為立子為王而突廢王

儲的不佳形象，怪不得 CNN記者會質疑解
除婦駕禁令的時機。允許婦女駕車只是個

開端，沙國女權運動在其傳統桎梏下，仍

有很長的路要走。

蒙面、長袍為沙烏地阿拉伯婦女外出的傳統裝扮，衣著

的不便致使駕車環境不安全，然而此傳統裝扮與宗教文

化、歷史環境息息相關，無法輕易被改變，因此成為反

對婦女駕車的原因之一。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 2016年公布的年度
兩性平權差異指數報告，沙國是高收入國家中兩性最不平

權的國家，綜合排名亦位居倒數。（資料來源：https://www.
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gender-gap-repor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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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與人權保護
■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林春元

《丹麥女孩》電影中主角 Einar 有著男性的
身體，但內在卻住著 Lili 的女性靈魂，全片寫實
呈現跨性別者追尋性別自我認同的過程。即使臺

灣近幾年因為女權運動與同志運動的蓬勃，
提高了性別意識與保護，但對跨性別者
而言，臺灣性別人權的進展並沒有同時
帶來跨性別者處境的實質提升，而是
持續被忽略。

  ― Lili/Einar《丹麥女孩》

“The fact is I believe that I’m a woman.”                                  
「事實上，我相信我是個女人。」

住錯性別身體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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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慣常以生殖器官作為性別的判

斷。例如有男性生殖器者為生理男性，身

分證就會登記為男性，這個人也因此被社

會賦予男性的角色期待；反之則為女性。

性器官分別了生理、社會與法律性別。如

果這樣的性別指派與分配沒有造成你的困

擾，那麼你是幸運的。因為在社會上，有

不符合社會性別角色期待的同志，更有比

較少被注意到的跨性別。跨性別是指出生

時因為生殖器官而被指定特定性別，但心

理上卻對於被指定的性別感覺到錯誤、不

完整的人。部分跨性別者外在行為的展現

是穿著另一種性別的服裝，或者想透過改

變身體特徵，解決心理性別與生理性別衝

突的問題。

莉莉·艾爾伯（Lili Elbe）是一位丹麥跨性別女性，也是世
界上紀錄最早接受性別重置手術者之一。（Photo Credit: 
https://wellcomeimages.org/indexplus/image/L0031866.html, https://
wellcomeimages.org/indexplus/image/L0031864.html）

― Lili/Einar《丹麥女孩》

“You helped bring Lili to life but she’s always been there.”

「你把Lili喚醒了，但她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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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心理學認為跨性別是一種性別

錯置的精神疾病，而加以「治療」。但

歷史經驗顯示這些性別矯治對跨性別者

的傷害遠大於幫助。後來美國心理學會

將跨性別從「性別認同混亂」（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改 為 性 別 不 安（gender 
dysphonia），更能貼近跨性別者的狀態。

即使心理學界已經不再視跨性別為精

神疾病，但社會仍高度歧視、排斥跨性別

者。由於人數較少且離社會主流文化較遠，

跨性別者更容易被認為是「變態」而被邊

緣化，其人權也更容易受到侵犯。心理學

家 Norman Spack指出，跨性別者的青春期
像是惡夢，因為一夕間身體會長成他所排

斥的樣子。

許多跨性別者在成長過程中因為受到

家庭、學校或職場、社群的排斥，經常受

臺灣同志遊行舉辦已逾 10年，同志權益亦逐漸喚起社會大眾注意，然而在法律上，跨性別者的身分認定仍困難重
重。（Photo Credit：左二圖毓馨麥，ht tps : / /www. f l i ck r.com/
photos /ma i8212093/se ts /72157674824541600； 右 二 圖Shih-Shiuan Kao，https:/ /www.f l ickr.com/photos/wi lsonkao/
sets/72157627885019961/with/629424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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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霸凌，甚至因此被殺害或自己結束生

命。2014年 12月間，美國一位 17歲跨性
別青少年 Leelah Alcorn自殺，在臉書留下
遺言，表示父母無法接受其跨性別身分是

自殺主因，「請別為我感到傷悲，因為我

的生命並不值得被延續……因為我是一名

跨性別者。」

臺灣的例子

在臺灣，較早的正面報導是 2001年
TVBS週刊對跨性別者「鍾玲」的報導。他
是臺灣最早從事反串表演的人之一，回憶

起有時候表演完會被警察要求脫褲子「驗

明正身」。在社會不見容的時代，他去泰

國動手術，到第 5天可以拆紗布時「高興
到眼淚都流下來」。2002年，另一位跨性
別者蔡雅婷到戶政事務所，希望將身分證

原本「像男性」的照片換成當時較為女性

的樣子卻受到拒絕。當時政府機關回應，

在姓名條例放寬更名條件後，有性別認同

問題的民眾可更改男性或女性名字的使

用，但是照片會誤導外界判斷，身分證是

一種公文書，必須有正確性，應以法定性

別註記。據更新的醫學研究統計推估，臺

灣約有千名的跨性別者隱藏在社會中不被

看見。然而，跨性別者在臺灣，面對的是

社會不友善的眼光，而法律也沒有減緩其

困境。

跨性別者於法律上之處境

在法律地位進展方面，臺灣於 1988年
於榮總醫院完成第一個變性手術。政府允

許跨性別更改身分證與戶口名簿之性別，

條件卻相當嚴格。欲登記者必須 (1) 年滿 20
歲；(2) 經過兩個心理醫生的心理評估；(3) 
移除生殖器進行變性手術；(4) 已經依其認
同之性別生活超過兩年；(5) 有父母與家人
支持。這麼嚴格的條件使得跨性別者即使

進行變性手術，也無法在法律上取得與其

性別認同相符的身分。

2008 年，內政部用內授中戶字第
0970066240號函示放寬條件，需要兩位精
神科醫師評估鑑定診斷書之外，跨性別者

必須移除生殖器官，才可以申請變更性別。

儘管相較於過去有實質進展，不過仍然使

跨性別者從此無法生育才能申請變更性別

身分。這樣的函示受到人權團體批評，認

為其違反聯合國政治公民權利公約第 7條
的殘酷、非人道對待，與《消除對婦女一

切歧視公約》第 5條的「國家應採取適當
手段消除歧視並避免強化社會之性別刻板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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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
人權專家審查臺灣的表現時，指出內政部

2008年的函示違反公約，要求政府尊重跨
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衛生福利部被要求提

出跨性別認定的標準，而內政部應據此重

新評估法律性別承認的程序與要求。同年，

臺灣心理學會呼籲政府不應該再將性別認

同視為需要被治療的對象，並且應取消心

理醫生評估之要求，使跨性別者可以取得

所希望的性別認同之法律承認。

跨性別者在社會處境非常艱難，除了

要面對自身心理與生理的衝突之外，還飽

受社會歧視與排斥，在法律上，經常加劇

跨性別者的惡劣處境。前述的性別身分變

更只是其中一例，在健保、結婚、收養與

其他方面的法律規定也容易使跨性別者受

到權利侵害。

我們期待政府在國際人權條約的標準

下，檢視既有法律規定，並且積極採取措

施減少社會對於跨性別者的歧視；社會大

眾亦應以尊重的態度，轉正對待跨性別者

時歧視的眼光。《丹麥女孩》於威尼斯影

展首度播出後，全場觀眾起立鼓掌長達數

分鐘，讓人不禁相信，下一個男孩或女孩

的故事，結局必定有所不同。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第五條―性別刻板印象和

偏見闡明國家應採取適當措施消除歧視。（資料來源：

CEDAW資訊網，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news/
index/2）

 ― Gerda《丹麥女孩》

“Let it fly.”
「讓它/他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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